
磋商邀请

德阳旌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委托，拟对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安保

服务采购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，特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

的竞争性磋商。

一、采购项目基本情况：

1.项目编号：JHXG（2023）267。

2.采购项目名称：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安保服务采购项目。

3.采购人：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。

4.采购代理机构：德阳旌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

二、采购项目简介：

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安保服务采购项目。本次采购项目为 1个包，

采购预算为 28.58 万元/年，一采三年，其余详见磋商文件第五章。

三、供应商邀请方式：

公告方式：本次竞争性磋商邀请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。

四、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满足基本条件规定：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.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.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1.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；

2.不接受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。

五、禁止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：

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

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。

六、获取采购文件：

1、时间、地点：磋商文件自 2024 年 1 月 26 日至 2024 年 2 月 1 日上午 09:00-12:00，

下午 14:30-17:30（北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在德阳旌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[四川省德阳



市旌阳区泰山南路一段 147 号（德阳体育公园内蓝天广场旁）]现场获取或网络获取。

2、方式：

（1）供应商现场获取：获取磋商文件时须当场提交以下资料：①单位介绍信原件；②

经办人身份证原件。以上①收原件，②查验原件收复印件，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（2）供应商网络获取：供应商自行下载公告中附件中报名资料，填写完整后将报名资

料的扫描件（加盖单位公章的介绍信、加盖单位公章的经办人身份证、报名登记表、报名费

支付凭证）发送至 1839698219@qq.com，代理机构收到并审核无误后方为报名成功，报名资

料原件请于磋商开启时间当日递交至磋商地点。

3、售价：400 元/份（磋商文件售后不退，磋商资格不能转让）。

七、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：2024 年 2 月 6 日 9:30 时（北京时间）。

响应文件开启时间：2024 年 2 月 6 日 9:30 时（北京时间）。

响应文件必须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响应文件开启地点。逾期送达的响应文件

不予接收。本次采购不接受邮寄的响应文件。

八、响应文件开启地点：德阳旌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｛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泰山南路一

段 147 号（德阳体育公园内蓝天广场旁）｝。

九、本采购邀请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。

十、联系方式：

采购人：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

地址：德阳市旌阳区华山南路二段 461 号

联系人：周先生

联系电话：15883638119

采购代理机构：德阳旌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泰山南路一段 147 号（德阳体育公园内蓝天广场旁）

联系人：杨先生

联系电话：0838-23122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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